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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弘光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依據「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」

第 54 條與「弘光科技大學學分學程課程實施辦法」，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

學分學程畢業資格審核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1 依據「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」規定，九十八學年度以後入

學日間部四技學生畢業前需取得一個跨系學分學程，係包括完成下列其

中一項，即符合本校學分學程畢業資格： 

(一) 跨系學分學程。 

(二) 雙主修。 

(三) 輔系。 

(四) 境外學校修讀雙聯學制課程。 

(五) 就業學程。 

(六) 本校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微學程課程。 

(七) 其他經學校同意抵免本項者。 

2 前開就業學程之認定除勞動部所辦理之就業學程，其餘就業學程須具強

化學生實務知能與就業能力之精神，須專案簽請校長核定。 

三、 1 學生就學期間如需全學年於校外實習，若修畢單一學分學程跨系二門課

程，即符合修畢一跨領域學分學程之畢業資格，惟不授予學分學程證書。 

 2 一零四學年後入學之護理系、物理治療系及語言治療與聽力學系四技日

間部學生，畢業資格不包含修畢一跨領域學分學程。 

3 經教育部核定之各類境外生專班，其畢業資格得不含修畢一跨領域學分

學程。 

四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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